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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計畫經行政院於 94 年 11 月核定通過，辦理興建專業級表

演場地設施，包括 2,260席戲劇院、2,000席音樂廳、1,254席中

劇院及 470 演奏廳等 4 個國際專業級表演場館及培育表演藝術人

才與團隊等工作，主要工作共執行 7 項標案，除第 6 標外，均由

文化部自行辦理招標，未委請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工程招標，另委

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專案營建管理(PCM)工作。截至

104 年 6 月底止，總累計預定進度 96.08%，總實際進度 91.19%，

落後 4.89 個百分點，經費總累計實際支用數 63 億 4,661 萬元，

支用比 76.57%。目前僅第 1 標執行完成，落後主因係工程界面複

雜，各標工項交互重疊，承商間對於界面會勘結論執行成效不彰，

且多項標案履約爭議不斷，刻提出協調或訴訟，導致工進推展進

度緩慢。目前文化部陳報中之第 5 次修正計畫規劃於 105 年 3 月

完工，105年 9月設備測試驗收，為瞭解計畫整體執行進度及辦理

情形，爰辦理實地查證。 

主要發現： 

(一) 文化部未嚴加管控各執行階段應完成事項，計畫關鍵工作執

行持續落後。 

(二) 興建計畫量體龐大，各分標界面整合困難，履約爭議不斷。 

(三)營運計畫未臻完整，缺乏成果型績效指標、發展策略及財務

分析。 

建議事項： 

(一) 請文化部以確保施工品質為首要考量，以務實的態度重新核

實檢討各項工作完成里程碑，並加強管控。 

(二) 請文化部強化各項標案進度管控及界面整合溝通協調，確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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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揮督導考核、協助解決問題之功能。 

(三)請文化部加強營運計畫財務規劃，提升計畫營運績效。 

(四)請文化部強化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品牌經營策略，吸引及培

育國內外觀賞人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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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由於全球化過程的啟發，國際藝術文化交流頻繁，藝文表

演呈現多元化的蓬勃發展，國內藝文人口亦呈現逐年成長的趨

勢。為了平衡南北文化發展，回應南部地區民眾對藝文表演的

熱情與渴望，也為了提供表演藝術團隊在南部地區有一個完善

的、專業的、國際級的展演設施，配合行政院「新十大建設」

政策目標，原文建會爰提出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」興建計畫，

在高雄衛武營地區興建國際級大劇院，規劃一個以表演藝術為

核心，結合都會生態公園及歷史保存，充滿自然、人文氣息的

藝術文化園區，並以此園區的文化建設，帶動週邊區域的整體

發展，提升人民素質。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興建將為高雄成

就一個國際級的建築地標，使其與臺北兩廳院及國際知名表演

場所接軌，建構完善的現代化藝文展演網絡，創造臺灣表演藝

術團體的國際競爭力，並以藝文舞臺為橋梁，締造臺灣與國際

接軌的契機。 

本計畫原於 94年 11月 24日行政院同意辦理，第 1次修正

計畫(96年 4月 4日核定)針對計畫期程、預算分配、修訂籌備

處組織架構及未來營運模式；第 2次修正計畫（98 年 7月 3日

核定)計畫經費調整為 99.65 億元、計畫期程延至 102 年 12 月

31 日及營運模式等相關內容；第 3 次修正計畫（101 年 2 月 1

日核定），計畫經費調整為 101.71億元、期程延至 103年 12月

31日；第 4次修正計畫（103年 1月 13日核定），期程延至 105

年 10月 31日、調整經資門經費；第 5次修正計畫刻正審核中，

計畫期程擬延長至 106 年 6 月，經費調整為 105.8 億元。為瞭

解本計畫整體執行進度及辦理情形，爰辦理實地查證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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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概要 

一、計畫目標 

（一）興建具有當代水準臺灣文化特色及建築設計風格的專

業級表演場地設施，包括 2,260席戲劇院、2,000席音

樂廳、1,254席中劇院及 470演奏廳等 4個國際專業級

表演場館（劇場配置如圖 1）。 

（二）培育表演藝術人才與團隊，舉辦藝術節等演出活動，

籌備期間預計扶植 600團隊。 

（三）培植設施與活動營運人才，擴增我國藝文表演團隊對

外文化輸出之發展空間，籌備期間預計培植 500 人次

設施與營運人才。 

（四）完善專業的表演場地，吸引國際表演團體蒞臺演出，

籌備期間預計吸引 45國際表演團隊蒞臺演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戲劇院
2260席
5615m2

中劇院
1254席
3220m2

演奏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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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2m2

音樂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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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2m2

公眾垂直動線

戶外座席區
800-1000席

 

圖 1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」劇場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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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4年度工作項目 

(一) 新建工程之委託專案管理、委託規劃設計監造、施工。 

(二) 藝文活動欣賞人口培植。 

(三) 國際藝術文化交流合作、人才培育。 

(四) 舊有空間劇場管理。 

三、計畫期程及經費 

本計畫自 9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。計畫總經

費 101 億 7,100 萬元，截至 104 年已編列 93 億 4,764 萬元；

104年度可支用經費 37億 1,655萬元(含以前年度保留款)。 

參、執行概況 

一、執行進度 

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工作進度截至 104 年 6

月底止，年預定進度 75.34%，年實際進度 45.31%，落後 30.03

個百分點；總累計預定進度 96.08%，總實際進度 91.19%，

落後 4.89個百分點。 

本計畫共執行 7項標案(標案組織圖如圖 2)，除第 6標

外，均由文化部自行辦理招標，未委請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工

程招標，為利工程之推動及跨標案協調事宜，另委託中興工

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專案營建管理(PCM)工作。目前僅

第 1標執行完成，落後主因係工程界面複雜，各標工項交互

重疊，承商間對於界面會勘結論執行成效不彰，且多項標案

履約爭議不斷，分提請協調或訴訟，導致工進推展進度緩

慢；另第 2 標及第 3標對於國外廠商之掌控協調度不佳，影

響工進，或因施工圖繪製速度慢，相關資料送審及核定作業

慢，計畫書圖送審慢。目前陳報中之第 5次修正計畫規劃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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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 3月完工，105年 9月設備測試驗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經費支用情形 

104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37 億 1,655 萬元，總累計預定

支用數 93 億 4,764 萬元(含以前年度保留款)，截至 104 年

6月底止，年累計預定支用數 9億 6,793萬元，實際支用數

7 億 1,272 萬元，支用比 73.63%；總累計預定支用數 82億

8,868萬元，實際支用數 63億 4,610萬元，支用比 76.57%，

另應付未付數 2億 3,746 萬元，合計 65億 8,408 萬元，預

算執行率 79.43 %(如表 1)。 

103年因部分標案廠商對於工期及驗收爭議，向工程會

提出調解及申訴、發生工安事故造成停工施工廠商倒閉解約

等問題，保留 18億 5,457 萬元應付未付預算數至 104年度。 

 

圖 2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」工程標案組織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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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千元 

項目 預定支用數

(A) 

實際支用數

(B) 

支用比

(%)(B/A) 

已執行應付

未付數(C) 

節餘數

(D) 

工程預付數

(E) 

預算執行率(%) 

(B+C+D+E)/(A) 

累計數 8,288,683 6,346,610 76.57 237,465 0 0 79.43 

肆、主要發現 

一、具體績效 

   本計畫各標案及工作項目具體績效如次(各標案工作執行

進度如表 2)： 

(一)第 1標主體結構工程，契約金額 30.39億元，99年 3月 1

日開工，已於 102年 7月 31日竣工。  

(二)第 2標建築裝修水電空調工程，契約金額 33.5 億元，100

年 2月 12日開工，截至 104年 6月 30日止，預定進度為

100％，實際進度為 82.1%（契約工期 103 年 12 月 15 日

竣工，廠商另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，調解中）。 

(三)第 3 標特殊設備工程，契約金額 11.8 億元，101 年 6 月

21日開工，截至 104年 6月 30日止，預定進度為 100％，

實際進度為 73.41%（契約工期 104年 2月 16日竣工，廠

商另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，調解中）。  

(四)第 4標管風琴採購案屬財務採購，契約金額 1.1933億元，

建置 8,888 根音管及 126 個音栓， 102 年 12 月 13 日開

始廠製，截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，完成廠製，預定進度

為 95.27％，實際進度為 84.01% (契約工期 104 年 7 月

28日安裝完成)。  

表 1 總經費支用情形(截至 104年 6月底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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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第 5標景觀工程，契約金額 1.96億元，102年 5月 17日

開工，截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，預定進度為 48.81％，

實際進度為 53.26%（契約工期經 104年 4月 30日專案會

議核准同意展延至 104年 12月 15日竣工）。  

(六)第 6 標捷運連通道工程委託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

辦，契約金額 1.635 億元，102年 10月 24日開工，截至

104年 6月 30日止，預定進度為 4.81％，實際進度為 6.74%

（契約工期 105年 1月 20日竣工）。  

(七)第 7 標營運辦公空間內部整修及雜項工程，契約金額

1.16776 億元，103 年 6 月 12 日開工，截至 104 年 6 月

30日止，預定進度 100%，實際進度 17.18%（契約工期 104

年 4月 11日竣工，進度落後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0

款規定程序執行，廠商申訴中）。 

表 2 各標案工作執行進度表 

工程標 

別名稱 

各 工 程 標進 度 

金額 

(億元) 
開工 

竣工 

(契約期限) 

預定進度

% 

(104.06.30) 

實際進度

% 

(104.06.30) 

差異% 

第 1 標 

主體結構工程 
30.49 99.03.01 

102.07.31 

(實際竣工) 
 

驗收合格 

完成結算 
 

第 2 標 

建築裝修水電空

調工程 

33.5 100.02.12 103.12.15 100 82.1 -17.9 

第 3 標 

特殊設備工程 
11.8 101.06.21 104.02.16 100 73.41 -26.59 

第 4 標 

管風琴採購 
 1.1934 財物採購 

104.07.28 

完成安裝 
95.27 84.01 -15.26 

第 5 標 

景觀工程 
 1.9658 102.05.17 104.12.15 48.81 53.26 4.45 

第 6 標 

捷運地下連通道 

 1.4453 

 1.635   

102.10.24 

104.03.27 

104.03.13 

105.01.20 
4.81 6.74 1.93 

第 7 標   

營運辦公區裝修 
 1.16776 103.06.12 104.04.11 100 17.18 -82.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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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103 年委託 47 個團隊辦理「南方表演藝術發展計畫」，

增加演藝團隊至南部演出之機會，同時提升南部演藝團隊

之專業養成；其中 15團辦理 40場次之售票演出，預估觀

眾人數為 5,940人次，實際到座人數為 5,500人次，平均

每場次之票房可達 9成。  

(九)為培養藝文欣賞人口，延續 102 年策辦之藝術節慶，於

103年 7月辦理「2014衛武營童樂節」，總計辦理室內展

演 21場次，戶外展演 6場次，總計欣賞人口達 1萬 5,000

人次；103 年 10 月擴大辦理為「2014 衛武營玩藝節」，

總計辦理室內外展演 450場次，欣賞人口達 10萬人次。  

(十) 103 年策辦大型戶外展演活動，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

「2014 臺灣國際打擊樂節」、十鼓擊樂團「2014 臺灣國

際鼓樂節」、采風樂坊「西遊記」等，每場次皆締造 4,000

人次以上之欣賞人口。  

(十一) 透過國內外團隊之藝文交流，有效提升演藝團隊之專

業發展，103年邀請英國倫敦交響樂團及莎士比亞環球劇

場「仲夏夜之夢」、104年邀請英國愛樂交響樂團及英國

沙德勒之井劇院「SUTRA空間」等旗艦售票演出，售票達

成率約 8 成 7。 

二、尚待改進事項 

(一) 文化部未嚴加管控各執行階段應完成事項，計畫關鍵工

作執行持續落後 

目前新建工程執行因部分關鍵標案工作落後影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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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計畫執行，本計畫自 93 年核定計畫迄今逾 10 年，計

畫一再修正，且各年度工程進度均有落後，雖然計畫執

行單位設有各項督導及協調會議，並將會議發現之問題

及決定納入追蹤，惟類似問題仍一再發生，致持續發生

落後之情形，相關關鍵里程碑嚴重阻礙工進，文化部未

能有效落實計畫管理，亦未有效加強管控各執行階段應

完成事項，並針對落後原因研提具體因應解決策略。 

(二)興建計畫量體龐大，各分標界面整合困難，履約爭議不

斷 

本計畫新建工程規劃採用「快捷工法」 (fast-track)

方式執行，分7項標案，採詳細設計、發包及施工同步進

行，以有效縮短時程。惟目前僅第1標完工，落後主因係

工程界面複雜，各標工項交互重疊，承商間施工期程、

設計及界面整合協調不良，且多項標案履約爭議不斷，

刻提請協調或訴訟，導致部分標案工進延誤；另第2標及

第3標對於國外廠商之掌控協調度不佳，施工圖說修正及

變更設計過程中因施工圖繪製及計畫書圖等相關資料送

審及核定作業緩慢，影響工進。 

另因與廠商履約爭議影響103年仍有18億5,457萬元

應付未付預算數之保留款，相關問題如未能儘速協調處

理，恐將影響後續經費執行之不確定性，並將持續影響

104年整體計畫預算執行率。 

(三)營運計畫未臻完整，缺乏成果型績效指標、發展策略及財

務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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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大型戶外展演、藝術節慶及國際交流等業務，

籌備處已銜接衛武營營推小組專責規劃，籌備處則負責

規劃小型戶外展演。惟目前營運規劃較為簡略，尚乏未

來情勢估測、發展策略及財務分析，且原計畫為93年規

劃辦理，而今高雄市及鄰近亞太地區相關文化設施已有

重大變化，於營運計畫中未見資源之盤點、營運賣點之

相關研析；另相關營運指標侷限於投入型或過程型，未

能擬訂成果型指標，以積極展現營運之企圖。 

伍、建議事項 

一、請文化部以確保施工品質為首要考量，重新核實檢討各項

工作完成里程碑，並加強管控 

未來文化部修正計畫應針對執行進度大幅落後或遭遇

執行問題因素，經推估無法如期完成之工項，配合計畫修正

重新釐定各工作及工進里程碑，嚴加管控各執行階段應完成

事項，並落實施工安全，逐步追趕已落後之執行進度。另為

配合後續試營運等階段性目標推動工作，宜將如藝術中心建

設完工驗收等工作期程里程碑務實評估，作為計畫執行重要

階段績效目標，並做好風險管控。 

為確保本案工程如期如質完工及開館營運，建議設定

實質完工營運前，各階段要徑工程(如建築裝修)之查核點及

完成期限，例如機電系統測試、系統模擬、履勘、試營運等，

並應加強計畫營運前後之風險評估與控管，以利計畫如期如

質推動。 

有關本案請增經費部分，文化部於未報院修正前即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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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施作，應檢討相關責任，制定內部控管機制，並應加強計

畫營運前後之風險評估與控管，以利計畫如期如質推動，確

保計畫主體建設之施工品質及營運後觀眾服務。 

本案自94年奉院核定迄今，一再修正計畫並展延工

期，仍請釐清工程延誤緣由與責任歸屬，納入修正計畫說

明，以資周延。 

二、請文化部強化各項標案進度管控及界面整合溝通協調，確

實發揮督導考核、協助解決問題之功能 

本計畫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委託中興工程顧問

公司辦理專案管理，建議籌備處應切實要求該公司應確實擔

負全案工程進度管控及界面整合協調分工之責，建立各分標

廠商間之聯絡協助平臺，及時處理各項施工圖說修正或工程

施作。本案目前仍有部分標案工作進度明顯落後，請文化部

確實檢討其關鍵落後因素，釐清執行困難問題，善用 3D 模

型等技術軟體輔助擬定因應策略，並落實工程進度管制表，

確立各項工作項目之施作順序，避免重複施工。 

本計畫自 94年核定至今，已歷經 4次修正仍未完成，

目前又擬進行第 5次修正，預估完工日期一再延後，應確依

「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證照許可行政作業精進實施要點」規定

辦理，並針對目前所遭遇內部問題（如工班不足、施工界面

等）擬定具體因應辦法或趕工計畫，與外部問題（如建照變

更、消防變更及使用執照申請等）洽請相關機關協助加速行

政作業。 

三、請文化部加強營運計畫財務規劃，提升計畫營運績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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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修正計畫應明列營運收支估算，並於績效指標中，

設定年度收益與空間使用率等目標。並請盤點過往營運規劃

內容，檢討未來營運計畫，加強該中心內、外服務設施與機

能，提升整體營運效能與收益。 

另本案建議設立屆期及營運階段評估指標，並明列指標

責任單位及預計達成時間，其中完工屆期指標建議以成本估

測準確率、成本控制率、年度預算執行效益、自償率及經濟

效益再估測等項目；營運指標則建議於年度分項工作完成後

之各年度，分別檢視計畫目標(如人數、場次、帶動民間投資

與群聚效應等)。 

本案可帶動當地藝文水準，且廣大、清幽之戶外活動空

間早已成為當地民眾生活、遊憩重心；鑒於文教設施自償比

率甚低，建議文化部參酌「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」

與財政部、高雄市政府共同合作，研議跨域加值及引進民間

資金與效率之作法後，委託專業團隊妥為規劃，以積極創造

投資效益。 

四、請文化部強化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品牌經營策略，吸引及

培育國內外觀賞人口 

本案經營策略提及群聚效應，建議洽經濟部針對帶動當

地文創產業進行深入產業研析；另於觀光產業部分，短期可

先朝結合國民旅遊出發，並與高雄市政府及交通部共同合作

規劃，納入區域旅遊線，擬定具體推動策略，以提升計畫效

益；有關經營品牌部分，建議與亞太鄰近地區相同功能設施

進行 SWOT分析，擬具策略，並導入異業結合理念，引入民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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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，整合週邊食宿與觀光產業，建立票券整合機制及網路

行銷策略，研訂收益與產值等績效指標。本案應妥為因應與

周邊既有文化設施(包括大東文化藝術中心、高雄市立文化中

心等）之競合，型塑本案獨特性與吸引力，開拓國際觀光客

源，不僅可打造臺灣新文化地標，更可引領臺灣文化在高雄

發光發亮。 

 


